
 

关于“教育目的”问题的再认识

陈 桂 生

(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,上海　200062)

摘　要:“教育目的”涉及教育工作的基本价值取向 , 有必要对其进行多角度 、全方位的再认识 , 以期形成

有关“教育目的”基本理论问题的较系统的思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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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由于教育目的涉及教育工作的基本价值取向 ,故教

育学中往往少不了 “教育目的”专章 。我从 1990 年开始

涉猎“教育原理”研究领域 ,就“教育目的”问题从头学起 。

从教育学著作关于“教育目的”的陈述中发生了一系列疑

问 ,并尝试在《教育原理》一书中就这些问题加以讨论 。

从那时起 ,虽然不断有教育学新作问世 ,现在看来 ,当时

发现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 ,而且在最近若干年间 ,由于在

“打造学校形象” 、“校本管理”之类名目下 ,又冒出不少同

“教育目的”相关的概念与新提法 ,如 “教育宗旨” 、“教育

理念”等 ,从而使教育目的问题更加模糊 。同时 ,反躬自

问 ,我以往在《教育原理》(1993 年 ,2000 年)和《学校教育

原理》(2000 年)中有关教育目的问题的考察 ,也还比较肤

浅 ,故须对“教育目的”问题再认识 。

一

当年我从教育学关于“教育目的”的陈述中发生的疑

问 ,主要是:

1.所谓“教育目的” ,到底是指“谁的”目的 ? 是指国

家明文规定的目的 ,还是教育工作者的目的 ? 是成文的

“教育目的” ,还是隐含在教育行为中的目的 ? 这就是说 ,

有“应然的目的”与“实然的目的”之分 。问题在于我国教

育研究及一般教育学往往止于对指令性的“教育目的”的

解释 ,而疏于对 “实然的”教育目的的研究 。意味着无视

存在于教育工作者心目中的目的 ,更谈不上揭示隐含在

教育行为中的目的了 。

2.说到“应然的”教育目的 ,照通常的说法 ,是指使学

生“德智体全面发展” 。不过 ,若问中央或地区教育行政

当局 ,为什么要发展教育事业 ? 他们的回答大抵是:“为

了振兴中华” ,“为了开发人力资源 ,发展经济文化事业” ,

“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” ,“为了全面建设

小康社会” ,等等 。有谁会说 “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”呢 ?

诸如此类说法 , 岂不正是教育主管当局意识中实实在在

的“应然的”教育目的么 ? 可见“德智体全面发展”云云 ,

并不足以表达教育的意图 。不过 ,通常并不把发展教育

的意图 ,称之为“教育目的” ,而把它们视为 “教育功能” 。

只是这种说法也成问题 :难道我们的教育不具有使学生

“德智体全面发展”的功能么 ?

3.如果承认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有一定的目的 ,也

就容许并鼓励他们按照明确的目的去工作 ,成为自觉的

教育工作者 。问题是教育工作者人各有志 ,各自的人生

追求与教育价值取向不尽一致 。其价值观念有不同价值

层级的差异 ,其教育目的有正当与不正当 、恰当与不恰当

之别 ,故有必要对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目的取向加以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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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指导 。这样 ,如何使“实然的”教育目的符合 “应然的”

教育目的 ,最终使“应然的”教育目的转化为“实然的”教

育目的 ,便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。以为把 “应然的”教育

目的解释清楚 ,大家就会照此行事 ,那是把复杂的问题简

单化了 。

二

以往 ,我在《教育原理》之类著作中 , 对所发现的问

题 ,作了一些澄清 。只是由于初次涉猎这个研究领域 ,比

较注重开拓视野 ,而对“教育目的”问题了解不够 ,故尚未

形成清晰的思路 。现在看来 , “教育目的”问题的要义主

要是:

1.关于“教育目的”与“教育价值观念”

“目的” ,作为人的自觉活动与行为的要素之一 ,是指

行为主体根据一定需要 ,借助于价值观念的中介作用 ,对

行动目标或后果的预想 。这种预想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追

求 ,并引导人们按照预定的方向控制与协调行动的过程 ,

以实现价值追求 。所以无论就社会 、国家 、学校还是教育

工作者个人来说 ,共同的教育目的与关于教育行动的独

特追求 ,都至关重要 。

行为主体在行动之初对于行动目标或后果的预想 ,

既因面临的不同情况与对行动进程的不同估计而不同 ,

更与行为主体的价值追求相关 。教育目的的不同选择 ,

主要受不同教育价值观念的影响 。故可以依据历史上形

成的教育价值观念 ,对教育目的进行分类 ,便于人们参照

先例并结合客观情况与实际需要作出选择 。

2.关于“人本位”教育目的取向与“社会本位”教育目

的取向

在近代以来的教育历史上 ,形成了不同的教育价值

观念与相应的“教育目的”类型 。其中对教育影响最为普

遍 、最为深刻的 ,莫过于“人本位”教育价值观念及相应的

“教育目的”取向和 “社会本位”教育价值观念及相应的

“教育目的”取向 。

就教育价值观念与教育目的取向演变的趋势来说 ,

近代开始 , “人本位”教育价值观念逐渐占有优势 ,并日益

深入人心 。从裴斯泰洛齐 、康德 、赫尔巴特 、福禄培尔到

斯宾塞 ,一脉相承的教育目的取向 ,一言以蔽之 ,叫做“个

人(复数)自由发展” ,或 “个人潜在能力的充分发展” ,或

“道德 、智慧与身体和谐发展” ,简单地说 ,便是“个人全面

发展”;从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开始 ,“社会本位”教育价

值观念日益占据上风 。以纳托普(德)、迪尔凯姆(法)、杜

威(美)为代表 ,其教育目的取向 ,一言以蔽之 ,便是“实现

个体社会化” 。

为了不致引起误解 ,有必要作出交代 :

(1)所谓“人本位” 、“社会本位” ,是东方学者对西方

“个人主义” 、“社会主义”的社会思潮 、教育思潮简单归类

时使用的术语 。影响这类思潮的原创理论 ,倒还不致在

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 。例如现

代“社会本位”教育价值理论并不以牺牲个人发展为代价

谋求教育的社会价值的实现 。相反 , “社会本位”教育论

者倒往往以真正实现个人发展作为辩护理由 ,而 “人本

位”教育论者亦常以社会发展的活力为辩护理由 。以致

我国至今仍常常把杜威误认为“人本位”教育论者 。

(2)这两种教育思潮在不同时代占有优势 ,并不表示

那个时代实际的教育目的与教育的现实便是如此 。由于

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距离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充分协调的

理想状态尚远 ,在现实社会中 ,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

突普遍存在 ,故这两种教育思潮都有一定的客观依据 ,而

明智的教育工作者只在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寻求某

种平衡之点 。

3.关于我国的“教育目的”取向

明了教育价值观念与教育目的取向演变的大势 ,也

就便于对我国“应然的”教育目的取向进行分析 。

我国以所谓“德智体全面发展”为目的 ,确实源远流

长 。其远因 ,可溯源于西方近代 “人本位”教育价值观念

与教育目的取向;其中因 ,同马克思的“个人全面发展”学

说中“普遍的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”的观念相关 ,但实

际上系按照俄国教育学者的解释 ,理解“个人全面发展”

概念的含义;其近因 ,则出于毛泽东于 1957 年对“教育方

针”的提法和中国教育当局的解释 。这个概念经过多次

转弯抹角的解释 ,到如今在我国其中的“人本位”内涵已

经相当稀落 。关于这个概念演变过程中的理论问题 ,我

曾作过不下于十次 、八次的澄清 ,由于个中尚存在马克思

主义理论的学术研究与教育专业理论以外的缘由 ,故把

它作为纯粹学术问题讨论 ,实无补于事 。不过 ,时至 20

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 ,时代潮流毕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。

以致正如前面所提到的 ,当人们谈到为什么要发展教育

事业时 ,潜在的“社会本位”教育价值观念与“教育目的”

取向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。只是同样出于教育专

业理论以外的原因 ,我国至今仍不像西方发达国家与联

合国教科文组织那样 ,把教育的社会价值与目标同教育

的发展价值与目标 ,一并作为“教育目的”题中应有之义 。

4.关于“教育目的取向”与“教育目的规范”

教育价值观念是隐在“教育目的”中的价值判断 ,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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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为“教育目的”取向 。教育目的取向虽可算是“应然的”

教育目的 ,仍有别于成文或不成文的 “正式的”教育目的 ,

即规范的教育目的 ,或“教育目的规范” 。这是由于某种

教育目的取向即使指向当然状态(即符合人们的价值追

求),它未必能够实现 ,故须经过可能性论证 ,作出恰当的

选择;某种“应然的”教育目的 ,即使在理论上存在实现的

可能性 ,只有具备充分的条件才具有可行性 。故又须基

于对各种主观与客观条件的分析 ,作出可行性论证 ,只采

纳有可行性的教育目的取向 ,并从实际情况与需要出发 ,

作出具体的规定 ,从而形成 “教育目的规范” 。我以往在

《教育原理》中虽然按照“应然性” 、“或然性”(可能性)、

“实然性”及“可行性”四个维度分析教育理论问题 ,而对

其中每一个维度上的教育问题 ,只依据来源不同的现成

资料 ,提出一种说法 ,本不存在冒昧设计 “教育目的规范”

的念头 。

5.关于“指令性的教育目的”与“指导性的教育目的”

“教育目的规范” , 可能是 “指令性”的规范 ,即以法

律 、法规赋予应然的教育目的以法律效力;它也可能是

“指导性”的规范 。指导性的教育目的或由教育主管当局

厘定 ,或由教育团体 、社会团体厘定 。对学校与教师只具

有建议性质 。

关于“应然的”教育目的法律性质的不同判断 ,直接

同各国教育行政体制相关 。从根本上说来 ,是出于对“外

在的教育目的”不同的价值判断 。

6.关于“外在的教育目的”与“内在的教育目的”

就直接教育过程来说 ,不管是“指令性”的教育目的

还是“指导性”的教育目的 , 都属于 “外在的教育目的” 。

由于外在的教育目的不能不是根据一定国家或一定地区

的一般情况与共同的教育价值观念作出的一般性的教育

预想 ,而每一所学校 、每一个教师参与的是各不相同的比

较具体的教育过程 ,故其实际意义相当有限 。参与教育

过程的教师 ,这样工作或那样工作 ,都不会没有一定的目

的 。这种教师教育工作的目的 ,称为 “内在的教育目的” 。

由于这种内在的教育目的免不了有明确程度的差异 ,有

是否正当 、是否恰当之分 ,这才需要加以规范与指导 。然

而 ,不管内在的教育目的是否合乎规范 ,它终究是“实然

的”教育目的 。若问某个国家 、某一地区 “教育目的”如

何 ? 指令性的或指导性的教育目的充其量只是“应然的”

教育目的 。只有其中许许多多教师教育目的的综合 ,才

是该国 、该地区教育目的的“实然状态” 。

7.关于“教育目的的构成”

关于合理的“教育目的”包含什么思想成分 ,如何恰

当地表述 ,由于“外在的教育目的”与 “内在的教育目的”

的调整范围及复杂程度不同 ,故须分别加以讨论 。

关于“外在的教育目的”的构成 ,既然教育目的中无

不隐含一定的教育价值观念 ,在厘定教育目的时 ,自然涉

及教育价值选择问题 。如上所说 ,按照近代以来教育价

值观念演变的一般趋势 ,现代教育目的中应当包含形成

健全人格的目标与个体社会化的目标 ,使教育既具有一

定的发展价值 ,又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。这样 ,关于 “教

育目的” ,简单地以“德智体全面发展”或 “个体社会化”一

语以尽之 ,便显得狭隘了 。鉴于现代教育的内涵日益丰

富 ,故一般趋向于把“教育目的”分解为若干“教育目标” 。

即索兴以反映时代特点与社会一般价值观念的更加概括

的概念表示“教育目的” ,而以若干“教育目标”表述教育

目的的规定性 。如美国全美教育协会教育政策委员会于

1938 年厘定的指导性的教育目的 ,以 “民主”表示 ,而在

“民主”的教育目的中 ,列入 “自我实现的目标” 、“人际关

系的目标” 、“经济效率的目标”与“公民责任的目标” 。又

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《学会生存》一书中 ,把“预示

某些新的社会状态”的 “终身教育”的目的 ,分解为“走向

科学的人道主义” 、“培养创造性” 、“培养承担社会义务的

态度”与“培养完善的人”四项教育目标 。在此两例中 ,都

体现了兼顾教育的发展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精神 。

如果说 ,“外在的教育目的”的设想中 ,把“教育目的”

分解为“教育目标” ,那么 , “内在的教育目的”的设计 ,则

须使一般的“教育目标”具体化 ,并且尽可能成为 “行为

化”的目标 。即能在行为中体现出来的目标 。这是由于

内在的教育目的是在比较具体的情境中发生的 ,且须随

着教育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 。

8.关于“教育目的”与“教育手段”

既定的教育目的如何实现 ? 外在的教育目的的实现

与内在的教育目的的实现 ,情况不尽相同 。就外在的教

育目的实现来说 ,存在两种不同的选择:一是按照既定的

教育目的 ,对教育实行标准化 、规范化的管理;一是使外

在的教育目的转化为教育工作者内在的教育目的 。其中

按照既定的教育目的实行标准化 、规范化管理 ,属于目的

—手段的思路 。

由于各级各类学校主要通过实施不同级别与性质的

课程 ,使学生获得相当的教养 ,故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的

基本手段 。除此以外 ,辅以学生行为管理 。为此 ,根据一

定的教育目的与教育目标设置课程体系 。在课程体系

中 ,不同课程又各有课程目标与课程标准 。从而使教育

工作标准化;同时 ,根据教育目的 ,制定学生行为规范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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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行为规范 , 并使整个学校管理规范化 。这在 “教育

学”中已经从“教育目的”课题转入“课程” 、“学校管理”之

类课题了 ,故不再细述 。

9.关于使 “外在的教育目的”转化成 “内在的教育

目的”

按照既定的教育目的对学校教育实施标准化 、规范

化管理 ,是对教师行为的客观管理 。问题在于这种客观

的管理充其量只能使教师的行为被动地符合标准与规

范 ,即使再按照一定的标准与规范 ,附加对教师的奖惩 ,

仍不足以影响教师的教育价值观念 ,也就难以使教育活

动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 。

唯其如此 ,杜威对外在的教育目的提出质疑 ,而特别

关注“教育过程内部的目的” ,其理由是:“教育即(宛如)

生活” 。就生活的过程来说 , “教育即(宛如)生长” ,在它

自身以外 ,没有别的目的;就生活的内容来说 ,教育就是

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或改组 。所以教育本身只有继续

不断的发展 , “教育的过程 ,在它自身以外 ,没有目的;它

就是它自己的目的” 。这种理论 ,称之为 “教育无目的

论”
[ 1]
。它认定外在的教育目的并不是从教育工作者自

己的经验自由发展而来 ,所以 ,不是他们自己的目的 。同

时 ,并不否认教师有 “自己的”教育目的 。教师的教育目

的 ,称为“教育过程内部的目的” 。

“教育无目的”之说 ,把人们的视线从“应然的”的教

育目的引向“实然的”教育目的 。 “实然的”教育目的 ,固

然有正当与否 、恰当与否之分 ,其实 ,就美国教育的实际

情况说来 ,按照杜威的设想 ,实际上并未否定外在的指导

性的教育目的 。只是“教育无目的”的提法 ,不免以词害

义 ,令人费解 ,在我国更难得到认同 。其实 ,像我这样只

把指令性的教育目的看成是唯一的教育目的 ,无视教师

中普遍存在的“实然的”教育目的不也是一种隐性的 “教

育无目的”意识么 ?

以标准化 、规范化的管理约束教师的行为 ,是比较容

易做到的事 ,而正视作为教育行为主体的教师自己的教

育目的 ,并使他们在“应然的”教育目的限度内 ,有独特的

教育追求 ,却是现代教育面临的相当困难的课题 。不过 ,

讨论这个问题 ,那就转入“学校自主管理” 、“教育行动研

究”之类话题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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